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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关于对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

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需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年报显示, 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5.70 亿元,较期初余额 605.93 万

元大幅增长,其中主要是向南京中核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核”）预付

工程和设备款 5.61亿元；你公司向第一大供应商中核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核能源”）采购金额为 8,376.20 万元。公开信息显示，南京中核是中核能源的控股孙

公司。 

请你公司： 

（1）说明向南京中核预付工程设备款涉及的主要项目或资产、工程计划及进展情

况、付款时间及设备交付时间、尚未决算的具体原因； 

（2）说明将采购工程设备款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主要考虑，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结合合同主要条款和商业惯例等，说明大额预付款项支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4）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进一步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实际流向你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5）结合南京中核和中国核能的股权结构关系等，说明你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向

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额是否准确，如否，请及时更正。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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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说明向南京中核预付工程设备款涉及的主要项目或资产、工程计划及进展情

况、付款时间及设备交付时间、尚未决算的具体原因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合同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公司为贯彻新能源发展战略，加快新能源产业发

展，尤其是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领域。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公司拟与安

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政府就打造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签署《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

项目投资合同》（以下简称“项目投资合同”），共同推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该项目

为基础大力发展新能源及高端智能制造产业。项目投资总额约 168,000 万元人民币，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130,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内容为 2GW光伏电池及 2GW光伏组

件、新能源高端装备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制造等。 

2022年 6月 27日公司与怀远县政府指定平台安徽大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大禹”）签订《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股权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

成立项目公司安徽宝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宝馨光能”），安徽宝馨光

能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公司持股 70%，安徽大禹持股 30%，安徽宝馨光能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成立。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已实际出资 3.65 亿元，安徽大禹实际出资 2.75

亿元，合计缴纳 6.4 亿元注册资本金。该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底正式开工，原计划项目

于 2023 年 5 月底调试出片，但由于冬季气候、元旦春节假期及其他因素等影响，工程

建设工期有所延误，项目设备进场时间也随之延后，因此 2022 年尚未决算。目前该项

目有序开展中，预计设备将在 2023年 5月前交付。 

付款情况如下： 

1、合同方：安徽中核宝原建设有限公司 

付款日期 实付金额（元） 付款内容 

2022-10-13 10,000,000.00 

安徽宝馨光能怀远 2GW 异质结电池及组件

项目工程款 

2022-10-27 2,688,008.06 

2022-11-03 10,235,543.13 

2022-11-13 21,488,385.77 

2022-12-20 10,000,000.00 

合计 54,411,936.96  

2、合同方：南京中核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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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日期 实付金额（元） 付款内容 

2022-07-22 188,761,320.00 根据合同预付 15%工艺设备采购款 

2022-08-23 70,000,000.00 

根据合同预付 30%工艺设备采购款 

2022-08-25 30,000,000.00 

2022-09-27 75,000,000.00 

2022-12-29 32,000,000.00 

2022-12-29 40,000,000.00 

2022-12-29 50,000,000.00 

2022-12-30 20,000,000.00 

2022-12-30 20,000,000.00 

2022-12-30 34,852,222.55 

合计 560,613,542.55  

（二）说明将采购工程设备款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主要考虑，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十八条 流动资产以外的资产应

当归类为非流动资产，并应按其性质分类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是指除资产负债表上所

列非流动资产项目以外的其他周转期超过 1年的长期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设

备采购合同的主要条款，截至资产负债表日设备还在厂家进行生产制造过程中，相关设

备尚未运达和安装。因此，公司将采购工程设备款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结合合同主要条款和商业惯例等，说明大额预付款项支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1、公司与安徽中核宝原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宝原”）就安徽宝馨光能

2GW 异质结电池及组件项目于 2022 年 9 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核宝原作

为安徽宝馨光能 2GW异质结电池及组件项目的工程建设总包方，工程承包范围主要为施

工图纸列示的全部内容（除各车间工艺设备采购及安装、电池车间及组装车间通风工程

外建筑、水电安装、装修、消防，场区室外道路、雨污水、消防、绿化、水电配套等工

程），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为： 

（1）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钢结构或装配式结构按照制作合同金额的 30%支付预

付款。预付款支付期限：钢结构或装配式结构制作合同签订后 7天。 

（2）当月进度款支付至已完工程量费用的 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工

程量费用的 90%，竣工结算经审核完成，支付至审定价的 97%；剩余 3%作为质量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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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收到承包人开具的 1年质保保函后付清。 

2、公司与南京中核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就安徽宝馨光能 2GW 异质结电池及组件项目

于 2022 年 7 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南京中核作为安徽宝馨光能 2GW 异质结

电池及组件项目的设备采购及机电设备安装方，为公司提供各车间及公用设施安装工程

（不含给排水、照明及消防）工艺设备采购及安装、电池车间及组装车间通风工程，合

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为： 

（1）除电池片车间及组件车间设备采购及安装费外当月进度款支付至当月已完工程

量费用的 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工程量费用的 90%，竣工结算经审核完

成，支付至审定价的 97%；剩余 3%作为质量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收到承包人

开具的 1年质保保函后付清。 

（2）电池片车间及组件车间设备采购及安装费（人民币：125,840.88 万元）付款

方式： 

合同签订后 3天内预付款 15%，合同签订第 45天时付设备进度款 30%，设备发货前

付 40%，调试验收完成付 10%，余下 5%质保金一年后付。 

因光伏异质结电池设备的交货期较长，特别是 PECVD/PVD 设备(150 天-180 天以

上),P型 PERC电池路线生产设备交货期一般为 60-90天，根据行业交流及供应商询价，

2023 年异质结设备厂家订单处于相对饱和状态，为能提前预定设备且满足如期交付的

条件，公司采用合同约定付款方式。公司与南京中核、中核宝原严格按照商业惯例公平

公允的签订合同。因此按项目的整线工艺设备采购要求、工期进度、工程需求等实际情

况支付预付款项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公司预付相关款项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商业实

质，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进一步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实际流向你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中核（南京）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核科技（HK00611）全资子公

司，主要从事太阳能电站开发、投资、设备成套等业务，旗下拥有一家主营新能源 EPC

工程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家光伏/光热/风电发电公司，系国内专业的太阳能电站运维商、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南京中核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是中核（南京）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专业新能源系统集成商，是国内较早从事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运

营的公司之一，目前累计已完成数百座、总容量超过 4GW的光伏电站及多座生物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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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发电等新能源工程项目建设。公司是按照合同约定向南京中核、中核宝原支付相关

预付款项，南京中核、中核宝原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核科技全资子公司中核（南京）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有严格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上述预付款项不存在流向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五）结合南京中核和中国核能的股权结构关系等，说明你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向

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额是否准确，如否，请及时更正。 

以下为中核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 

 

公司将南京中核和中核宝原合并成中核能源，公司按工程结算金额确认采购金额： 

入账期间 在建工程金额（元） 

2022 年 10 月 9,174,311.90 

2022 年 11 月 11,856,468.95 

2022 年 12 月 32.204.824.69 

合计 53,235,605.54 

公司统计采购金额的依据是：①采购货物的按到货金额确认，②工程施工的按实际

结算量确认，③提供服务的按实际服务完成量确认。截至 2022 年末，支付中核宝原建

设有限公司金额为 54,411,936.96 元（含税），实际工程结算量的金额为 53,235,605.54

元（未税），以此金额统计采购金额；支付南京中核的金额为 560,613,542.55 元（含

税），此金额为设备预付款，设备未到货，仅在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核算。故 2022 年

中核能源对集团的采购金额为 53,235,605.54 元，与披露的第一大供应商中核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采购额 83,762,056.39 元存在差异，差异金额为 30,526,450.85 元，公司将按

规定进行更正。 

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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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键控

制运行的有效性。 

2、实地勘察安徽怀远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在建工程项目，实施监盘程序，核查长

期资产的真实性。 

3、查阅在建工程项目立项、备案资料、可行性研究报告、重要的施工合同等工程

资料，检查重要工程合同签订审批流程，合同条款，并结合往来函证程序，资金流向、

期后工程进度等合同执行情况的核查，关注合同签订流程是否符合公司审批流程，合同

款项支付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支付审批是否符合公司审批权限；关注资金去向及资金是

否最终转回公司，关注长期资产列报的真实性和增长的合理性，关注大额投资是否存在

舞弊及资金占用行为。 

4、检查在建工程相关采购合同、施工合同、发票、工程结算资料等支持性文件，

确定长期资产入账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5、访谈安徽怀远工程项目公司安徽宝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监理单位，了

解工程项目的进度情况、主要参建单位名称、工程管理情况，访谈明确监理单位人员是

否与宝馨科技及公司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 

6、查询主要工程建设单位、设备供货单位的企查查公开信息，关注相关单位的股

权结构、主营范围等信息，关注相关单位是否与宝馨科技及公司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 

7、查询公司公告信息，并与管理层沟通了解长期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大额增长

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8、获取南京中核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安徽中核宝原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

及宝馨科技实控人出具的承诺函，复核是否存在预付款项实际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 

9、获取并复核公司中核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额统计金额的相关支撑材料，确认

相关金额的准确性。 

核查结果： 

1、公司上述披露向南京中核预付工程设备款涉及的主要项目或资产、工程计划及



 

7 

进展情况、付款时间及设备交付时间、尚未决算的具体原因情况与审计了解情况一致。 

2、将采购工程设备款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核查未发现大额预付款项支付存在重大异常情况。 

4、核查未发现存在预付款项实际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

情况。 

5、年报中披露的向中核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额与实际金额存在差异，公司将按

规定进行更正。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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